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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

关于部分控股股东增持公司H股股份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

2024 年 7 月 9 日，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控股股东

之一、董事长兼总经理 XUEFENG YU（宇学峰）的通知，其增持了公司 20,000

股 H 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（截至 2024 年 7 月 9 日，公司总股本为 247,449,899

股，其中 132,670,900 股为 H 股，114,778,999 股为 A 股）的 0.01%。本次增持前，

XUEFENG YU（宇学峰）直接持有公司 11,590,183 股 H 股，增持后直接持有公

司 11,610,183 股 H 股。 

本次增持前，公司股东 XUEFENG YU（宇学峰）直接持有公司合计 7.22%

的 A 股及 H 股股份；朱涛直接持有公司 7.22%的 A 股股份，并通过三个员工持

股平台上海千希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千希睿企业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以及上海千希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间接控制公司

3.23%的 A 股股份；DONGXU QIU（邱东旭）直接持有公司合计 6.92%的 A 股

及 H 股股份；HELEN HUIHUA MAO（毛慧华）直接并间接通过其实际控制的

SCHELD Holding Limited 持有公司合计 6.60%的 A 股及 H 股股份。四人合计可

控制公司 31.19%的股份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 

公司控股股东之一 XUEFENG YU（宇学峰）增持 0.01%的股份后，公司控

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人未发生变化，合计控制公司 31.20%的股份。 

二、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增持主体：XUEFENG YU（宇学峰）、朱涛、SHOU BAI CHAO（巢守柏） 



XUEFENG YU（宇学峰）为公司控股股东之一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；朱涛为

公司控股股东之一、副总经理；SHOU BAI CHAO（巢守柏）为公司控股股东之

一 HELEN HUIHUA MAO（毛慧华）的配偶，即一致行动人，公司执行董事、

副总经理。 

增持目的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其价值的认可 

增持股份种类：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H 股 

增持金额：不超过港币 1,000 万元 

增持计划实施期限：2024 年 6 月 21 日起的 6 个月内 

增持计划资金安排：自有资金 

由于公司同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，控股股东

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期间须遵守两地市场之规则要求。 

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香港证监会《公司收购、合

并及股份回购守则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监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增持主体承

诺，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 H 股公告《控股股东及执行董事拟增持股份》。 

三、不确定性风险 

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，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

险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，并根据相关规则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7 月 12 日 


